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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用盐每百公斤征税法币5元；海渔盐每百公斤征税法币o．3元，

工农业用盐免征。

民国时期的税务征管有一套较严密的征管办法。其征收办法

有．设卡征收、起运征收、产前征收、驻厂(场)征收、摊派征收、税捐

承包、定额征收、查定征收、查帐征收、代征代缴等10种；其管理办

法有：营业登记、帐票管理、货照同行、货运管理、稽查缉私、税款报

解等6种。

中华民国时代在钦州设立的税务机构有：

盐税机构一一钦州盐务稽征所，后改称长墩局。民国25年，改

为税收办事处。

烟酒税机构一钦州乙级烟酒稽征分局、小董查缉区(隶属省
缉私总处)、灵山印花烟酒稽征所。

印花税机构——钦廉印花税分局，后于民国30年印花税分局

与烟酒稽征分局合并，称为印花烟酒税分局。

禁烟税机构一一钦廉禁烟区局，专管禁烟税事务。

货物税机构——钦廉货物税查验所，专管各项货物统税。

县税捐机构～钦县税捐征收处、钦县税务局、灵山县税捐征
收处。

民国后期，中国共产党在钦州的山区建立游击区，为保障革命

游击队伍的给养，建立游击区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，1949年在

钦灵先后建立10多个税站，征收货物过往税、盐漏税、屠宰税、镬

厂出品税、护隘费等税费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钦州各级税务机关贯彻执行国家各个

时期的税收制度和法规，大力组织收入，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，

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钦州解放初期，各地便建立了税务机构，开始新中国的税收工

作。在军管会领导下，暂按游击区的税制征税，计有货物税、屠宰

税、盐税、烟酒税、印花税、车船使用牌照税。

1950年5月1日，钦州的税务机构纳入国家税务系统，贯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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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期间，税务局领导机构改称“革命领导小组”。1969年下半年，

专区税务局并入专区财税银小组，税收管理职能被削弱。1972年，

财税合并为钦州地区财政局，管理税收的仅有3个干部。1979年5

月，恢复钦州地区税务局，管辖包括北海市等7个县、市税务局。

1 983年10月，北海市税务局升为地级市税务局。1983年7月，地

区财政、税务合署办公。1984年12月地区财政、税务分开办公。

1987年7月，合浦县税务局划归北海市。1993年5月，防城县税务

局和上思县税务局划入防城港市。至此，钦州地区税务局仅管辖钦

州、灵山、浦北3个市、县税务局。1994年9月，分设钦州市国家税

务局和钦州市地方税务局。市国税局下辖4个分局和2个县国税

局；市地税局下属3个分局和2个县地税局。1997年3月，市国税

局下设9个直属分局(包括2个稽查分局)；11月市地税局增设钦

城分局。

1954年，钦州地区税务局内设5个科，共有干部26人。1981

年，钦州地区税务局内设机构4个组，干部职工20人，全系统共有

干部职工418人，还有助征员121人。1993年，钦州地区税务局内

设11个科室，干部职工51人，全系统共有干部职工912人，还有

助征员埔2人。1997年，钦州市国家税务局内设15个科室，干部

职工66人，全系统共有干部职工607人，助征员184人；钦州市地

方税务局内设11个科室，干部职工64人，全系统共有干部职工

386人，助征员102人。

解放以来，钦州的税收稽征管理，大体上经历了“三大改造”

前、“三大改造”后至改革开放前、新时期和机构分设后4个时期。

“三大改造”前(1957年前)的税收征管，主要对象是私营企业

和个体工商业户。管理上采取查帐征收、民主评定、定期定额三种

征管方法。在这个时期，税务登记、纳税申报、纳税辅导、发票管理、

纳税检查、纳税鉴定等的征管基本制度已建立起来，实行征管查合

一的征管模式。在这期间税收征管的特点是对“私”征管，社会上基

本上是私营和个体经济，偷逃税与反偷逃税的斗争尖锐复杂，城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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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专管员在同不法私商的偷逃税斗争中收税。农村税务专管员

带着简便行李，有的配备一部旧单车，有的步行下乡征收土糖税、

屠宰税、原木税、砖瓦税和小酒坊税，工作非常艰苦。

1957年，国家对农业、手工业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“三大改造”

完成以后，社会上主要存在国营、公私合营和集体所有制经济。是

时除屠宰税等一些税收还向私人征收外，税收征管的特点是对

“公”征管。主要是通过查帐征收。纳税单位偷逃税比较少，征管工

作较前好做。1．958年公社化和大跃进期间，税收任务包干到公社

统一上缴，税收征管曾一度受到削弱。1 961年税收征管工作采取

“归口管理、划片包干、加强辅导、巡回征管检查”办法。农村税务专

管员采取“分片包干、重点驻队、巡回征收”的征管责任制。从60年

代起，钦州各地税氖部门认真贯彻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的财政经

济总方针，开展“蹲点帮队、蹲点帮厂”活动，大力促进生产发展，培

养税源，增加收入。主要是对蔗糖、烤烟、茶叶、酒类、炮竹等进行促

产，从产、供、销上加以帮助。有的专管员还住到点上，在经营管理

上出谋献策，帮助发展生产。1977年．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以后，实

行改革开放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时期。社会经济出现了

国营、集体、私营、个体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，税收征管工作

的特点既对“公”又对“私”，征管的面更广、难度更大，同偷逃税的

斗争更加尖锐复杂。税收征管工作除继续坚持历来行之有效的、传

统的征管办法、制度外，特别要加强纳税检查这一环节，做到日常

检查、专项检查和全面检查相结合，每年都进行一次税收大检查。

对不断出现的大量的个体工商业户，实行“突出重点，分类管理”的

征管办法。对一些税收项目和不同经营方式的纳税户，采取不同的

征管办法。1988年8月以后，税收征管有了重大突破，钦州税务系

统全面推行了征、管、查两条线或三条线的征管模式，建立了征管、

检查互相监督、互相促进的机制。还有税款的征收实行票款分离制

度，堵塞征收上的漏洞。1989年冬，钦州各地改变税收人员上门收

税的做法，坚持纳税人上门缴税的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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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年末，国、地两套税务机构分设后，钦州的税收稽征管理

又有新的进展。1995年，钦州市国税系统在征管上建立了纳税人

户籍管理制度、“以票管税”制度和设立办税大厅。1997年，国税系

统推行“以纳税人自行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，以计算机网络为依

托，集中征收、重点稽查”的新的征管模式，进行新的征管改革。按

照新的征管模式的要求，合理设置第一线征、查税务机构，按经济

区域设立市直征收分局和各县的征收分局，并设立独立运行的市

直稽查分局和各县稽查分局，实行彻底的征、查两条线分离。税款

一般集中于征收分局，通过计算机进行征收。1995年，钦州市地方

税务系统在独立运转的第一年，也建立了纳税人户籍管理、发票管

理、代扣代缴等各种征管制度。1997年，地税系统也推行新的征管

模式，建立市局综合办税大厅和各县城镇分局的办税大厅，并充实

了稽查分局力量，加强税务稽查。

钦州国、地两套税务机构分设前(1950——1994年)的45年

中，钦州地区税务部门共为国家组织税收收入224510万元。然而，

这45年的税收收入是呈马鞍形的，在1955年至1984年的30年

里，就有10个年头收入下降，下降年份大都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

革命动乱期间(下降年度是：1955、1956、1957、1960、1963、1964、

1 966、1967、1975、1984)。钦州两套税务机构分设后(1955——1997

年)的3年中，钦州市国税系统共组织国税收入74168万元，其中

1996年国税收入略有下降；钦州市地税系统共组织地税收入

40661万元，每年均有所上升。

随着钦州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国、地两税局各项改革的进一步

深化，钦州市的税收工作必能继续不断地开拓前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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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

清朝与民国时期税捐



第一章税收制度

第一节清朝时期税收制度

清代的税收制度，在鸦片战争以前，是实行中央高度集权，以

盐税为主，内地关税和杂税相结合的税制。鸦片战争以后，在税收

性质、税制结构、税收管理体制等方面，都发生重大变化。

一是从封建性质的税收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税收。

道光22年(1842)，中英《南京条约》规定，除广州等5个口岸为通

商口岸等条款之外，中国关税改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，并写上所谓

货物纳税要“秉公议定则例”的条文。次年，中英双方代表共同制定

《税则协约》，并将协定关税记入《虎门条约》。咸丰8年(1858)，清

政府分别与英、法、美签订《天津条约》，增开潮州等9处通商口岸，

修改海关税则。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丧失殆尽，给帝国主义在财政税

收上扼住了中国咽喉。

二是以田赋为主的税制结构转变为工商税收为主的税制结

构。中国历代一直以赋役为正供，钦州在鸦片战争前以田赋为大

宗，次为盐税、府县商税和其他杂税。税制结构尚属简单。光绪二

十六年(1900)以后，陆续开征屠捐、猪捐、牛皮捐、酒捐、烟丝捐、膏

皮捐、花妓捐、庙捐等税捐。

三是从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转变为地方分权的管理体制。光

绪二十六年，清政府允许各省自由筹款，开征杂项税捐，以充地方

经费，承认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税收管理体制。钦州各县在清代属

广东省管辖，当时广东征收的税捐，划为国家税的有盐课、内地关

税、土药税、厘金、矿税、鱼税、当饷、船税、牛税、榔税、各州县杂税、

房捐、屠捐、膏牌捐、轮拖渡饷、硝磺饷等154项，其中有原地方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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